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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电商法》正
式实施，将代购、微商这一
群体纳入了监管。消息一
出，代购、微商“凉凉”的呼
喊甚嚣尘上。

没想到，这个前后历
时 5 年，3 次公开征求意
见、4次审议之后才出台的
《电商法》，终于实施了，这
也意味着中国电商行业进
入了“有法可依”的时代，
为规范行业发展迈出最重
要的第一步。

此前，中国互联网协
会 微 商 工 作 组 发 布 的
《2017中国社交电商和微
商行业发展报告》显示，
2017年中国微商行业市场
规模已达 6835.8 亿元，从
业人数为2018.8万人。以
后，这些代购、微商再也不
能认为在朋友圈里随便打
打广告会没事，他们多了
一个专业名词称呼——

“电子商务经营者”。
按照《电商法》规定，

包括“微商、代购”在内的
电子商务经营者也需要办
理市场主体登记，并且依
法纳税。一旦违规，面临
的将是最高200万的巨额
罚款。除了整顿代购、微
商，“ 刷单炒信 ”“ 大数据
杀熟 ”“ 强制搭售 ”等7种
常见违法问题也将得到根
治。

如今已是新法实施第
十天，你有没有感受到“紧
张”的氛围？

新规《电商法》为代购、微商戴“金箍”，违规最高罚200万元

电商法实施十天
你朋友圈的代购微商“变身”了吗？

▶你的朋友圈是不是有做代购和微商的朋友?打开朋友圈就像打开了某宝。这种开
始想屏蔽、屏蔽了又想点进去看看有什么好东西的心理，都不陌生吧。“代购月入十来
万”等新闻更是层出不穷。不过，这些游走于法律、税收灰色地带的代购，“好日子”怕
要到头了，因为《电商法》来了，代购、微商今后会受到严格监管。
▶从今年1月1日至今，《电商法》实施已有十天，朋友圈的代购、微商怎么样了？记
者展开了调查。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夏萍

那么，在《电商法》实施
之后，朋友圈的个人代购、
微商将有何选择呢？

从事电子商务十年之
久的王先生说，就目前看
来，要么转型为从事跨境电
商的小微企业，要么偶尔少
量进行代购。

他分析说，目前代购们
的利润点在于免缴关税、消
费税，这与以往的执法依据
不够明确、执法程度不够到
位有关，现在立法已经明
确，执行上也没有技术阻
碍，一旦成本上去了，代购
的优势不复存在。因此长
远来看，个人代购生存的空
间越来越小。

这些代购、微商只在微
信朋友圈发发商品信息，没
有固定经营场所和网址，该
如何进行工商登记和有效
监管？

据有关媒体报道，浙
江、广东、山东、广西等地都
发出了首批以网络经营场
所登记的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微店、拼多多等多家
电商平台为网店办照出具
网络经营场所证明。1月
10日，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
注册处获悉，截至目前，河
南共有42个网店经营者办
理了个体工商户注册登
记。其中，拼多多平台上网
店经营者有30户，微店平
台上网店经营者12户。

A.平台应为网店经营者
办理营业执照出具网络经
营场所使用证明

记者了解到，因《电商
法》第九条明确提出了电子
商务平台经营者为电子商
务经营者提供网络经营场
所，现阶段，如果需要申请
使用网络经营场所办理个
体工商户登记，申请人应首
先在电子商务平台拥有属
于自己的网络经营场所或

店铺，然后再申请办理市场
主体登记。

网店经营者办理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首先需要
从网店所在的电子商务平
台获取平台出具的经营场
所使用证明，然后向属地工
商部门提交申请人签署的
《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申请
书》、申请人身份证明和网
络经营场所使用证明等材
料申请办理登记注册。申
请人在多个电子商务平台
从事经营活动的，应当填报
多个网络经营场所网址。

需要提醒的是，意见明
确规定以网络经营场所作
为经营场所登记的个体工
商户，仅可通过互联网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擅自改变其
住宅房屋用途用于从事线
下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同
时在线下开展经营活动的
电子商务经营者不能以网
络经营场所作为经营场所
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

B.“超范围”经营应当取
得相关行政许可

省市场监管局网络监管
处有关工作人员表示，电子
商务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
经营范围涉及相关行政许可
的，应通过相关部门依法取
得行政许可。销售的商品或
者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保障
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和环
境保护要求，不得销售或者
提供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交
易的商品或者服务。

电子商务平台有义务
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
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
提示未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的经营者依法办理登记。
如果发现平台内的商品或
者服务信息存在违反电子
商务法有关规定的，应当依
法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并
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支招 代购、微商该作何选择

对此，张少春认为，“涨
价”并非代购、微商们的万
全之策。《电商法》实施前，
代购的利润点在于免缴关
税、消费税等。但新法明确
要求代购办理主体登记及
纳税问题，成本自然就上去
了，价格也会相应上调，其
优势也会减少。但与跨境
电商平台相比，代购有多大
的价格优势，还要看《电商
法》对代购的制约力度到底

有多大。
张少春表示，从事跨境

电商，本来就应当遵守进出
口监督管理的法律、行政
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即
使个人从境外携带商品入
境，也需要遵守海关、出入
境、免税商店等的相关规
定。也就是说，海外代购
们从事跨境代购的法律风
险是确定的、税务风险也
是真实存在的。

律师 代购、微商需承担法律、税务风险

之前网传朋友圈的代
购、微商都变成了“灵魂画
手”，可记者调查发现，那
都是别人家的朋友圈，至
少五十位朋友的朋友圈还
是有很多代购照常“刷屏”
做生意，大家回答的基本
一致，“没什么变化”“刷屏
还是那么频繁”“没见到灵
魂画手啊”。

经常去香港代购的刘
先生告诉记者，《电商法》实
施这几天，他们并没有感到
跟之前有什么异样，就是觉
得海关查得比以前更严格
了，这对他们最直接的影响
就是，“以前一次能带100
万块钱的货，现在只能带
10万，否则就会有缴税或
没收的风险”。

代购有七八年之久的
宋女士也表示，在代购圈
儿，早就听说《电商法》会将
代购纳入监管范围，但没人
知道具体会怎么管，他们也

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做。
“我哥哥已经在西班牙

定居了，经常在各大商场打
折的时候去血拼，再将代购
商品邮寄回国，我主要负责
在国内宣传和一些商品的
转寄。听说这次新法要求
个人代购都去注册登记并
申报纳税，但我们却一头雾
水：不知道去哪里注册登
记，更不知道如何申报纳
税、出具发票。”宋女士说。

而在美国留学的郑州
人黄闽（化名）也有疑惑，

“不知道自己算不算《电商
法》中的‘电子商务经营
者’”，因为她现在经常帮亲
戚朋友直邮一些美国当地
的包包、化妆品，说是代购，
可自己是纯帮忙，并不盈
利，也未做过宣传，似乎并
不属于《电商法》中提到的

“电子商务经营者”。
“留学生回国带十来个

包包或香水送亲友很常见，

海关也不会太过严苛。”黄
闽补充说，“如果新法采取
一刀切的办法，肯定会波及
无辜；如果考虑到特殊情况
有的放矢，又会让一些真正
的个人代购钻了空子。”

对此，河南春屹律师事
务所律师张少春表示，根据
《电商法》，个人从事零星小
额交易活动，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不需要办理市场主
体登记。但同样要依照税
收征收管理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申请办理税务登
记，并如实申报纳税，否则
将会被处以 2万~50万元
不等的罚款。

张少春告诉记者：“难
度肯定是有的，但并不是没
有可操作性。”微商是贯彻
《电商法》的难题之一，也是
推出电商法的意义之一。
将社交电商尤其是微商这
种模式放入监管范围，是非
常值得关注的。

调查 一如既往的朋友圈

记者注意到，在新法生
效前夕，就有不少消费者反
映，2019年朋友圈的微商、
代购们都扬言“要涨价”，就
连一些海外直播平台的主
播也以《电商法》到来为卖
点，刺激更多的消费者“买
买买”“囤囤囤”，声称《电商
法》施行后，尤其是化妆品，
每件要涨20元以上。

但记者发现，曾声称要
涨价的这些商品，在《电商法》
实施至今，价格并未上涨。

也有人担心，《电商法》

落地会让海外代购“压力山
大”，代购时代会不会终
结？记者从身边一些痴迷
海外代购的消费者那儿了
解到，新法的执行，对海外
代购影响并不大，反倒对消
费者自身影响较大。

常年“海淘”的消费者
韩女士说，她主要担心的问
题就是成本，所有的税收、
经营成本最终还是会由消
费者来买单，“羊毛出在羊
身上”。但总的来说，还是
支持代购、微商纳入监管，

因为代购、微商都是“买了
不能退，有问题没售后”，至
少以后能找到地方追责，海
淘也“有法可依”，不再怕买
到假货或售后推卸责任等。

那么，《电商法》的实
施，是否会影响了消费热
情？常年“海淘”的消费者
韩女士告诉记者，消费热情
短期内多少会受些影响，但
迟早会“回暖”，“真需要买
的人，无非加点价格更放心
而已，不买的人再怎么也不
会买的。”

A.网传代购、微商变“灵魂画手”没看到

B.代购、微商并未涨价


